
职工因公务或符合国家有
关政策规定的情景下出现
人身伤害事件。

事件发生3日内经所在部

门审核以书面形式报人
力资源管理处。

人力资源管理处受理
十个工作日内提请学
校职工工伤鉴定委员
会鉴定。

学校收到辽宁省人社厅
批复后按照《工伤保险
条例》有关规定给予申
请人相应待遇。

学校鉴定为工伤的，
填写《辽宁省省直机
关事业单位工伤认定
申请表》，并附个人
申请，2人以上证明材
料。

工伤申报流程

辽宁省教育厅审核。人事劳
资科将工伤人员申请材料报
辽宁省教育厅人事处审核，
通过审核的加盖公章。

辽宁省人社厅审批。人
事劳资科将通过审核的
工伤人员申请材料报辽
宁省人社厅审批。


